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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月 6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的書面答覆： 

 

問題： 

 

  根據法例，居者有其屋計劃／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統稱「居屋」）

和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等資助出售房屋單位的業主，必須事先獲得房

屋署署長（署長）批准，才可把單位按揭或重新按揭（加按）。據報，近

日馬鞍山有一個加按多達 12 次的租置單位，因業主無力償還財務公司借

貸，被法庭頒令拍賣。此外，警方於二零一五年九月至去年八月展開四輪

打擊不良財務中介公司（中介）行動，共拘捕 302 人和搗破 43 間不良中

介。然而，據報中介已採用更隱蔽及迂迴手法（例如標榜不成功不收費、

改稱中介費為服務費、設立虛假律師樓）誘騙市民向它們借款。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自二零一五年至今，每年房屋署及土地註冊處分別記錄多少宗，事

先未獲署長批准的居屋和租置單位加按個案；當局就當中多少宗個案提出

了檢控； 

 

（二）當局有否調查上述遭拍賣的單位的業主，有否事先獲得署長批准才

進行各次加按；如有，詳情為何；如沒有事先批准，相關財務公司有否違

法；當局會否研究如何杜絕財務公司，向未補地價及未取得署長批准加按

的資助出售房屋單位業主借出貸款； 

 

（三）警方有否調查在加強執法後，中介轉用較以前更隱蔽及迂迴不良手

法運作的情況；如有，詳情為何；如否，警方會否盡快進行調查及加強檢

控，以免有更多業主受害； 

 

（四）鑑於有不少懷疑被中介騙財市民向本人議員辦事處求助，指報警不

獲受理，當局有否關注被中介騙財受害人求助無門的情況；及 

 

（五）當局會否訂定政策，訂明土地註冊處接獲就未補地價租置、居屋、

綠表置居計劃單位的土地註冊紀錄，登記按揭或押記等產權負擔記項的申

請時，必須知會房屋署、香港金融管理局及相關部門，以便核實相關個案



有否取得署長批准，並採取適當跟進行動？ 

 

答覆： 

 

主席： 

 

  就謝偉俊議員的提問，我們在諮詢了運輸及房屋局、保安局和發展局

後，現綜合回覆如下： 

 

（一）運輸及房屋局表示，根據房屋署記錄，由二零一五年四月至今，涉

嫌事先未獲房屋署署長批准的資助房屋單位的加按個案共 1 438 宗，當中

已提出檢控個案為 20宗。另外，發展局表示，根據《土地註冊條例》（第

128章），土地註冊處無須核實資助房屋按揭是否已獲房屋署署長批准，因

此土地註冊處並沒有相關記錄。 

 

（二）運輸及房屋局表示，根據《房屋條例》（第 283 章）規定，所有未

補價的資助房屋單位業主，事前須獲得房屋署署長批准及按署長以書面特

准的條款，才可將物業按揭或押記，否則此按契或押記均屬無效。根據《房

屋條例》第 27A 條，參與者均屬違法，最高刑罰為罰款五十萬元及監禁一

年。對於個別案件，房屋署不作評論。 

 

  另一方面，根據《放債人條例》（第 163章），所有持牌放債人均須按

照其牌照上，由牌照法庭所施加的條件經營放債人業務。自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一日起，牌照法庭就所有放債人牌照施加了額外牌照條件，重申上述

《房屋條例》中的規定，要求持牌放債人在訂立涉及接受資助單位作為抵

押品的貸款協議之前，必須先向借款人取得房屋署署長批出容許將有關單

位按揭或押記的書面批准，或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發出的書面確認，述明解

決有關單位的讓與權限制所需的補價已全數繳清。如發現有持牌放債人涉

嫌違反其牌照條件，有關當局會進行調查，並考慮向牌照法庭申請撤銷或

暫時吊銷該放債人牌照，或在審視有關放債人的續牌申請時，考慮向牌照

法庭提出反對。 

 

（三）保安局表示，警方一直關注因借貸活動而衍生的罪行，尤其是涉及

財務中介公司的不良行為，並會不斷留意相關犯案手法之轉變，以作出相

應行動。除加強執法及情報搜集工作外，警方會繼續透過加強公眾宣傳和

教育，以及提升人員的相關訓練，以協助遏止有關違法行為。 

 

（四）保安局表示，如警方接獲涉嫌以不良手法營運放債業務的舉報，會



以嚴謹的態度進行調查，並在具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檢控涉嫌違法人士。就

題述個案而言，如當事人懷疑有人誘騙其借款，可向警方舉報。警方會根

據個案情況作出調查及跟進。 

 

（五）運輸及房屋局表示，按現行房屋署的監管機制，該署在處理資助房

屋單位加按申請、補價申請及業權轉讓申請的過程中，會檢視土地查冊紀

錄。若查冊紀錄中顯示，某未補價的資助房屋單位有已登記的借貸或抵押

文件記錄，而該借貸或抵押文件有可能涉及事前未獲得房屋署署長批准的

按揭，房屋署的檢控組會根據律政司發出的檢控守則考慮是否提出檢控。

過去五年（即二零一二／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六／二零一七年度），房屋署

每年平均檢視超過 4 100 個土地查冊紀錄，房屋署認為現行的機制適當。 

 

 

完 


